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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  
培育贫困农户收入增长极
四川省财政厅

红”就是经营主体根据审定的分红规则

和贫困户享有的股权，将年度利润分配

给贫困户。比如，崇州市东风村清源土

地股份合作社，在财政补助资金355万

元建成的粮食烘储中心资产中，安排优

先股10万元，平均量化给20户贫困户。

2015年，烘储中心盈利32万元，每户贫

困户领到优先股分红285元。“收益保

底”就是对量化给贫困户的股权，参与

入股经营时，无论经营主体是否盈利，

包括一些产业在尚未挂果、没有收益的

时期，均按不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存款

利息给予贫困户保底分红，让贫困群众

见到“现钱”。比如，苍溪县兰池村产业

发展合作社在猕猴桃没有挂果前，每年

按照银行一年期存款利息向贫困户兑

现保底收益。2015年，向每户贫困户兑

现309元。

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路径探索

（一）制度先行，依法按规推进。资

产收益扶贫是一项全新工作，省财政厅

首先从建章立制入手，给各地在制度上

“松绑”。2014年11月，代拟了《关于推

进财政支农资金形成资产股权量化改革

试点的意见》，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下

发到了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

府和省级有关单位。在此基础上，印发

了《财政支农项目资产收益扶贫实施办

法》，从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实施主体、

实施程序和保障措施五个方面指导各地

推进资产收益扶贫工作。

（二）找准载体，有序组织实施。资

产收益扶贫试点工作不能行政命令、更

不能强迫推行，只有找准载体，合理引

导，通过市场化方式予以实施。为此，

四川省选择了农民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两个载体，由其自主开展试点。

同时，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或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利用财政支农资金

成立实体，明晰双方持股比例，贫困户

通过农民合作社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持

有实体股份。

（三）把握步骤，规范操作程序。在

资产收益扶贫程序上，省财政厅确定了

“五个规定动作”：一是开展宣传动员。

把有关政策向群众讲清楚，引导群众积

极主动参与。二是核定移交资产。根据

项目实施方案、工程决算、项目验收和

资产性质等情况，核定适合量化的资

产。资产核定结果由实施主体成员大会

或成员代表会议审定，并按规定办理资

产移交手续。原则上将以下资产纳入了

量化范围，包括机电提灌站、仪器设备、

四川省财政厅坚持问题导向和精准

扶贫要求，勇于改革创新，探索建立了

财政支农项目资产收益扶贫新模式。

资产收益扶贫的政策内涵

资产收益扶贫的核心内容可以概

括为十二个字：“股权量化、按股分

红、收益保底”。“股权量化”就是将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到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或农民合作社形成的资产全部量

化给贫困户；将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合作社形成

的资产，经组织成员同意后，划出一部

分，采取优先股的方式量化给贫困户。

比如，苍溪县兰池村产业发展合作社

将特色产业发展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共2669万元按每股1000元量化

成26690股。其中，7个业主大户投入

资金1560万元量化为15600股，财政支

农资金投入1109万元量化为11090股。

经合作社社员同意，财政支农资金投入

股权按村、组、社员1：2 ：7的比例分

配。在社员享受的776.3万元股权中安

排144万元的优先股分配给127户贫困

户。按此分配方式，兰池村产业专业合

作社1629名普通社员每人享有3.88股，

贫困户社员每户享有11.34股。“按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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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田间耕作道路、喷灌滴灌设

施、大棚、山坪塘、农村供水工程、畜禽

圈舍等。比如，泸县昌达养殖专业合作

社将使用资产收益扶贫试点资金100万

元建成的2400平方米标准化圈舍和配

套设施设备，量化给了合作社的30户

贫困户。三是明确量化对象。实施主体

在财政支农项目实施前，召开成员大

会或成员代表会议专题讨论，充分征

求贫困户意见。同意参与实施财政支

农项目、自愿承担相应权利和义务的

贫困户可成为股权量化对象，由实施

主体张榜公布、登记确认。四是制定量

化方案。实施主体在县（市、区）主管

部门和乡（镇）的指导下，根据有关政

策规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制定详

细、具体的股权量化方案。方案提交成

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讨论，经2/3的

成员或代表同意后形成《股权量化决

议》，建立《股权分配台账》。审定通过

的《方案》《决议》和《台账》需报所在

地的乡（镇）和县（市、区）主管部门备

案。五是颁发股权凭证。按照《股权分

配台账》，实施主体向持股成员填制颁

发记名的、持股成员享有收益处置权

和同组织成员内部处分的股权证。各

地具体推进时，可以在完成“规定动

作”的基础上增加“自选动作”，探索符

合当地实际的操作程序。

（四）安排资金，鼓励探索试点。为

调动各地积极性，推动资产收益扶贫

试点落地见效，2015年，省财政在扶

贫资金中安排了9000万元，用于70个

农民合作社开展试点；安排了股权量

化改革与农业产业链条延伸试点资金

1800万元，支持15个农民合作社开展

资产收益扶贫试点。同时，在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农民合作社建设等项目中，

要求农民合作社承接项目建设形成的

资产要进行股权量化，并在股权设置

和分配上以优先股的形式对社员中的

贫困户给予倾斜支持。比如，叙永县

将2015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资金

100万元建成的羊圈及配套设施通过

绿顺黑山羊养殖合作社量化给了120

户贫困户。

（五）盘活股权，创新经营方式。资

产量化是基础，盘活股权是关键，实现

效益是核心。在实施主体的引导带领

下，以资产股权为纽带，从事农业合作

生产经营，完善推广“合作社+农户+龙

头企业”、“园区+合作社+农户”等经营

模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方式转变，让

实施主体有效益，让持股贫困户稳定增

收。比如，泸州市推广了“合作社+农户

+龙头企业”的生猪养殖经营模式，实行

“六统一、一保证”。“六统一”即统一圈

舍设计、统一提供猪苗、统一提供饲料

和兽药、统一防疫、统一技术规程、统

一回收商品猪销售。“一保证”即温氏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每头猪获得最

低收入170元。

资产收益扶贫的关键要素

（一）选好推进实施主体。开展资

产收益扶贫必须有一个愿意投身扶贫

事业、具有一定实力、示范带动面广、

运行机制良好的实施主体，尤其是需

要一个善于经营、甘于奉献、乐于扶贫

助困的领头人。比如，威远县周萝卜蔬

菜种植合作社在省级财政农民合作社

建设资金125万元的引导下，自身投入

375万元建成一个集配中心。在合作社

理事长周正洪的倡导下，将省级财政

农民合作社建设资金125万元的12%

以优先股方式量化给18户贫困户，每

户享受股权8300元，2015年获得红利

3700元。

（二）注重公开公平公正。资产收

益扶贫体现的是对贫困群众的倾斜和照

顾，让贫困群众分享更多的利益。在实

施过程中，必须把政策和程序向组织实

施人员、村社干部等宣传好、讲解好，

把项目建设目的、资金来源、股权量化

方式、收益分配等向实施主体成员说清

楚、讲明白，赢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必须坚持阳光操作、量化公平，切实保

障实施主体成员的权益，尤其是对贫困

户的优先股权要实行平均量化，保证贫

困户间的公平。

（三）发挥村级协调作用。四川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薄弱，村集体经济

事务主要依靠“村两委”。为调动“村两

委”推动和协调资产收益扶贫试点的积

极性，在量化除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

外的支农资金形成资产时，为“村两委”

配置了一定股权，享有分红权利，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帮助解决村集体经济

“空壳化”的难题。比如，广安市果山村

在资产收益扶贫中量化给11户贫困户

33股（每股1万元）的同时，集体经济享

有164股的收益权。2015年，集体经济

分得收益4.9万元，既做实了集体经济，

又有效激励了“村两委”的主动性。

（四）建立脱贫退出机制。贫困户

优先股不能“一定终身”，要实行动态管

理，脱贫后退出，由实施主体收回，通

过“一事一议”的方式重新安排。比如，

兴文县毓秀苗乡林下黑猪养殖合作社规

定，脱贫的贫困户将享有的优先股转给

其他返贫贫困户，帮助返贫贫困户实现

脱贫；在全部贫困户实现脱贫后，将转

归“村两委”作为集体股，收益部分作为

村集体收益，投入公益事业。

（五）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为推动资

产收益扶贫可持续发展，四川省支持各

实施主体参与农业政策性保险，增强自

然风险抵御能力。鼓励农民合作社建立

市场风险调节金，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

力。鼓励试点地方采取“市县政府投入

一点、项目统筹安排一点、流转主体出

资一点”的模式，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

障金制度，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盘活资产股权，保障农户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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